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陕市监反垄断处字〔2022〕4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当事人一：陕西金隅冀东水泥经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MA6U2GQ99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明光路166号西安工业设计产业园凯瑞E座704室 
法定代表人：刘长义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煤炭（不含现场交易、无仓储设施）、水泥及水泥制品、水泥添加剂、水泥熟料、混凝土及混凝土制品、混凝土外加剂、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木材除外）、石材、家具、机电设备及配件、普通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石膏、矿产品（许可项目除外）的批发兼零售、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国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当事人二：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40075882947X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 
法定代表人：JEAN CLAUDE JAMAR
经营范围：水泥用石灰岩露天开采生产水泥、水泥熟料和相关的建筑产品，销售自产产品；提供有关的技术咨询和管理服务，在规定的矿区开采用于本企业水泥生产的石灰石，销售自产的石灰石和自营产品的运输。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弃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当事人三：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300732681438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天度镇闫马村北 
法定代表人：JEAN CLAUDE JAMAR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固体废物治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水泥生产；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危险废物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本案中，陕西金隅冀东水泥经贸有限公司、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具有高度的关联关系。一是从法律关系看，3家公司均为同一母公司控股或持股，在股权方面具有关联关系。二是从经营管理看，3家公司在陕西共同经营盾石牌商标水泥，所有水泥经营销售业务均由陕西金隅冀东水泥经贸有限公司负责。三是从涉案行为看，陕西金隅冀东水泥经贸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直接参与垄断协议的达成，3家公司共同实施垄断协议。
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上述关联关系，本局根据垄断行为的决策和实施主体，确定陕西金隅冀东水泥经贸有限公司、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冀东海德堡（扶凤）水泥有限公司为本案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经营者，共同为本案的当事人。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2019年5月，本局从多个途径收到反映陕西省水泥协会组织本行业企业联合涨价的举报。经初步核查后，2019年7月起，本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对经营尧柏、盾石、声威、华山、海螺等5个水泥商标（按照行业惯例，以下简称5个水泥品牌，依序分别为尧柏、冀东、声威、生态、海螺水泥）的13家企业及陕西省水泥协会正式立案调查。涉案企业包括：尧柏特种水泥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金隅冀东水泥经贸有限公司、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陕西声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铜川声威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礼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乾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铜川凤凰建材有限公司、宝鸡市众喜金陵河水泥有限公司、宝鸡众喜凤凰山水泥有限公司和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期间，本局进行了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提取了相关证据材料，对本案涉及的事实和定性召开专家会进行研究论证。案件调查过程中，本局多次听取当事人意见。2021年10月13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违反《反垄断法》的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11月24日、25日，本局依当事人申请举行听证会，履行了申辩、质证等听证程序。针对当事人提出的陈述与申辩意见，本局经过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等专家论证研究，综合考虑案件具体情况做出最终处理决定。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一）相关市场界定
1.相关商品市场为水泥。水泥是一种粉状水硬性无机胶凝材料，加水搅拌后成浆体，能在空气中将材料牢固地胶结在一起。水泥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长期以来广泛应用于土木建筑、水利、国防等工程，目前其他建筑材料与其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水泥构成独立的商品市场。
2.相关地域市场为陕西省关中区域。本案中，13家涉案企业都是销售水泥的经营者，销售区域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关中区域的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等5市。水泥受运输成本等因素的限制，一般运输距离为150公里左右，如果超出运输范围产品将不具有经济性，受地理区域限制，其他地域与其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以上陕西省关中区域构成独立的相关市场。
（二）当事人和其他10家涉案企业是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经查明，当事人与其他10家涉案企业的主营业务均包括水泥的销售，在陕西省关中区域是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三）当事人在陕西省水泥协会的组织下或自发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
经查明，2017年7月至2019年3月，包括当事人在内的5家水泥品牌有关负责人在陕西省水泥协会组织或自发组织的行业会议、聚会、微信聊天等活动中，至少4次商议水泥产品的销售价格，并就统一上调水泥销售价格的时间和幅度达成一致。其中：
2018年10月11日，声威水泥有关负责人召集，尧柏水泥有关负责人、冀东水泥有关负责人、声威水泥有关负责人、海螺水泥有关负责人、生态水泥有关负责人在西安市凤城八路附近茶秀商谈价格调整事宜，最终参加人员一致达成共识：从10月13日起各品种水泥上调50元/吨。
2018年10月29日，海螺水泥有关负责人召集，陕西省水泥协会有关负责人、尧柏水泥有关负责人、冀东水泥有关负责人、声威水泥有关负责人、海螺水泥有关负责人、生态水泥有关负责人在西安市凤城十一路附近茶秀商谈价格上调事宜，并达成以下共识：从10月30日起各品种水泥上调30元/吨。
2019年3月7日，声威水泥有关负责人召集，尧柏水泥有关负责人、冀东水泥有关负责人、声威水泥有关负责人、海螺水泥有关负责人、生态水泥有关负责人在西安市凤城九路附近茶秀商谈价格上调事宜，并达成以下共识：从3月9日起各品种水泥取消冬季优惠政策，恢复原价。
2019年3月22日，生态水泥有关负责人召集，陕西省水泥协会有关负责人、尧柏水泥有关负责人、冀东水泥有关负责人、声威水泥有关负责人、海螺水泥有关负责人、生态水泥有关负责人在西安市凤城八路附近茶秀商谈价格上调事宜，并达成以下共识：从3月23日起各品种水泥上调20元/吨。
（四）当事人通过与其他涉案企业共同上调水泥产品价格实施了垄断协议
经查明，包括当事人在内的5个品牌有关负责人通过多种方式商议水泥销售价格后，各涉案企业至少4次分别在统一时间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下游水泥客户发布涨价通知，开始实施统一时间，相同或相近幅度的涨价行为。
表：涉案企业部分统一涨价行为（单位：元/吨）
	品牌
	企业名称
	时间/涨价幅度

	
	
	2018年
10月13日
	2018年
10月30日
	2019年
3月9日
	2019年
3月23日

	尧柏
	尧柏特种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50
	30
	15
	20

	冀东
	陕西金隅冀东水泥经贸有限公司
	30
	30
	20
	20

	
	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
	30
	30
	20
	20

	
	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
	30
	30
	20
	20

	声威
	陕西声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50
	30
	35
	20

	
	铜川声威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50
	30
	30
	20

	生态
	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50
	30
	20
	20(3.26)

	海螺
	礼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0
	30
	20
	20

	
	乾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
	10(11.1)
	
	20(3.24)

	
	陕西铜川凤凰建材有限公司
	30
	30
	15
	20

	
	宝鸡市众喜金陵河水泥有限公司
	20
	30
	
	

	
	宝鸡众喜凤凰山水泥有限公司
	
	30
	
	

	
	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
	30(11.1)
	
	20(3.28)


四、当事人陈述情况 
当事人向本局主张其并未违反《反垄断法》。一是水泥企业综合成本（原燃材料、运输、固定费用摊销、环保投入）大幅上涨。二是当事人及涉案企业的水泥价格浮动并未完全一致，属于市场行为的正常反应。三是水泥价格涨跌属于市场的合理调整，不涉及对消费者利益侵害。四是当事人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进行价格调整，与涉案企业之间并未达成垄断协议，不存在垄断行为的主观故意。
本局经研究认为，当事人上述解释不能成为合法理由。一是成本上升是水泥企业调价的考虑因素，但不是当事人实施垄断行为的正当理由。二是当事人和其他涉案企业的水泥最终执行销售价格虽然存在差异，但水泥价格的上调幅度和上调时间基本一致，且在上调水泥价格之前存在商议价格行为，此时的一致性行为不属于市场行为的正常反应。三是水泥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格范畴，本应由水泥企业独立决策进行调整，本案中，当事人在上调水泥价格前多次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进行商议沟通，并且在随后统一实施了上调价格的行为，人为干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资源配置和调节价格的作用，不合理抬高水泥销售价格导致终端消费者利益受损。四是证据显示，当事人与涉案企业达成垄断协议并实施了该垄断协议，同时，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三条规定，主观故意不是认定垄断行为的构成要件。
此外，当事人在听证会上主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陈述意见：一是对于涉案主体认定有异议。二是认定达成垄断协议的证据不充分。三是认定实施垄断协议的证据不够充分，行政处罚告知书中仅列明了各当事人的挂牌价，而挂牌价与实际成交价并不相同，不能以挂牌价认定当事人实施了垄断协议。四是听证会质证形式存在问题，未充分向当事人展示证据原件。
本局经研究认为，当事人上述意见不能成立。一是按照《反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为《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违法行为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结合相关证据，从法律关系、经营管理、涉案行为等维度进行考量，根据垄断行为的决策和实施主体确定当事人和其他涉案单位为本案的违法主体。二是关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认定，本案有询问笔录、微信聊天截图、会议纪要、工作报告等证据充分证明。三是关于实施垄断协议的认定，本案认定实施垄断协议有当事人及其他涉案企业的调价统计表、调价审批单、调价函、调价协议、水泥销售结算单、销售发票等证据充分证明，符合《反垄断法》关于认定实施垄断协议的规定。四是关于听证会质证形式，本局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等相关规定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阶段向当事人展示了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并逐一说明了证明目的，充分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意见，听证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第一组证据：当事人的《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金隅冀东陕西区域股权及运作模式说明》、《关于金隅冀东陕西区域销售主体的说明》、《金隅冀东水泥陕西区域机构简介及收入情况》、《公司登记基本情况》；2017、2018年度财务报表；现场笔录等。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与其他涉案企业具有竞争关系及相关年度销售额。
第二组证据：当事人相关企业负责人的询问调查笔录、《子公司领导班子副职前三年个人工作总结》、《子公司领导班子副职前三年个人工作实绩》、《会议记录》；冀东水泥有关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他涉案企业相关负责人的询问调查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部分企业相关会议记录（纪要）、工作总结、情况说明等。证明当事人与其他涉案企业通过意思联络或沟通交流达成统一涨价的垄断协议。
第三组证据：当事人2018年、2019年的《产品销售价格执行表》、《价格调整》等价格调整情况资料；当事人与下游企业签订的《水泥购销合同》、《调价通知》及水泥销售增值税发票等；其他各涉案企业价格调整相关资料。证明当事人通过一致性行为实施统一涨价的垄断协议。
第四组证据：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提供的数据材料等。证明相关市场的市场结构、竞争状况、市场变化等情况。
五、行政处罚决定及依据
本局认定，当事人与其他具有竞争关系的涉案企业在陕西省水泥协会的组织下或自发组织，多次协商并统一上调水泥销售价格的行为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并实施“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垄断协议的违法行为，上述行为排除、限制陕西省关中区域水泥市场的竞争，破坏建材行业公平竞争市场秩序，降低经济运行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时间，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一）对陕西金隅冀东水泥经贸有限公司处2018年度销售额1,222,063,933.54元3%的罚款，共计36,661,918.01元（大写：叁仟陆佰陆拾陆万壹仟玖佰壹拾捌元零壹分）。
（二）对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处2018年度销售额1,036,559,687.17元3%的罚款，共计31,096,790.62元(大写：叁仟壹佰零玖万陆仟柒佰玖拾元陆角贰分)。
（三）对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处2018年度销售额993,294,712.78元3%的罚款，共计29,798,841.38元(大写：贰仟玖佰柒拾玖万捌仟捌佰肆拾壹元叁角捌分）。
按照《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缴款提示：收到缴款短信后按照提示直接缴纳罚款，或持缴款通知书到银行缴款）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到期不交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陕西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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